
國小學生「黃金葛汁液下毒」
等爭議事件

調查委員：王幼玲、范巽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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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8月15日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112年5月20日臺中市教育局證實此案發生在臺中市;
(資料取自：水壺下毒！台中4名小學生共謀毒害同學教局證實 -社會 -自由時報電子報

(ltn.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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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學校校名於112年5月在Dcard論壇經網友曝光，
指出係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下稱中教大附小 )

網路論壇Dcard於112年4、5月間，
網友披露「國小生下毒殺人」一文(此文已遭刪除)

https://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4307904?utm_medium=APP&utm_campaign=SHARE&fbclid=IwAR0HgFnaKZuQ8jso4M8q6ipxEfG8lGoIrHdmB8u5LW98e3XMa2GmQ8WF72E_aem_th_AaZYsE88Qfv0TfDIvwW1LSM-xpwqXtKswaDMY7toeED-Jz1VomBn9LEhSizavjsedOg


函詢期間，該校持續爆發校安事件，
本院亦接獲陳訴；

黃金葛事件似牽涉多端，特予立案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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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權利公約(下稱CRC) 第19條
兒童有不受到任何形式之身心暴力、傷害或虐待、疏忽或疏失、不當對待或剝削之權利

中教大附小
某班級

112年5月20日
黃金葛事件

112年5月22日
滅火器事件

112年8月31日
美工刀事件

5/29
函詢

9/7
函詢

10/4
函詢

11/20
派查



112/12

函詢

機關約詢

113/03

函詢

113/6/12

本案調查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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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4

函詢

臺中市教育局、本案學校校長，以及教育部
相關業務主管人員到院說明

暫待相關事件之
調查報告



校安通報序號2578845

甲生(男)疑以拍頭、拉頭髮等不當方式與乙生(女)互動，
導致乙生聯合丙生、丁生「反制」，於112年4月27日在
甲生飲用水中滴入有毒性之黃金葛汁液以為報復。

黃金葛事件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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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4月27日

112年5月4日 乙丙丁3生擬再度行動，遭同班辛生知情後制止

112年8月29日 作成《校安通報事件第2578845號疑似校園霸凌事件調查報告》

◆本事件(計七調查項次)因缺乏校園霸凌防制準則所訂持續
要件，故認定本事件校園霸凌不成立。

◆雖本事件不符校園霸凌要件，但其嚴重程度不亞一般校園
霸凌，故認定本事件乙生、丙生、丁生成立嚴重校園暴力
事件。



校安通報序號2586125

甲生返校；
音樂課時班上同學討論黃金葛下毒事件，甲生與同班之戊生
(雙特生)因而爆發言語衝突，戊生拿滅火器作勢要噴甲生

滅火器事件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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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5月22日

112年5月24日

112年9月10日 作成《校安通報事件第2586125號疑似校園霸凌事件調查報告》

◆本事件計有3調查事項。
◆調查項次1(戊生持滅火器作勢攻擊甲生)，符合校園霸凌
防制準則所定故意傷害之要件。

◆調查項次2、3調查皆不符校園霸凌防制準則所定故意傷
害之程度，僅為單一事件，不符校園霸凌防制準則有關
霸凌需達持續之要件，屬校園偏差。

甲生之法定代理人口頭對同班的戊生提出疑似校園霸
凌事件之調查申請，校方進行校安通報



校安通報序號2669934

甲生於活動中心打羽球時，戊生於美術教室桌上隨意拿取美
工刀，情緒高張的至活動中心找甲生，與其發生口角。
甲生跑至學務處求助，戊生在校園中找尋甲生時被生教組長
發現，立即制止其行為並取下美工刀。

美工刀事件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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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8月31日

112年9月12日

113年1月22日 作成《校安通報事件第2669934號疑似校園霸凌事件調查報告》

◆戊生確有手持美工刀追逐甲生並有向甲生說出「我忍你
很久」

◆戊生在與甲生爭執期間坦承曾對甲生語出粗魯之詞彙，
不論是否以三字經方式表示，已達言語攻擊，符合本準
則所認故意傷害之要件。

◆戊生對甲生持美工刀攻擊行為，認定校園霸凌成立。

召開7歲以上未滿12歲偏差行為學生個別化需求評估與輔導
處遇會議，議決：戊生抽離原班由指定老師陪伴



調查意見一

中教大附小某班級
長期處於不穩定之壓力狀態。

黃金葛事件非單一偶發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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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教大附小某班級長期處於不穩定之壓力狀態

112年4、5月
黃金葛事件

112年5月22日
滅火器事件

112年8月31日
美工刀事件

113.06
學生
畢業

111 年10月24日
戊生、E生涉對教師
言語性騷擾事件
(校安通報序號： 2315323、2313764)

112年5月到9月期間：

黃金葛事件行為人乙、
丙、丁生陳訴甲生對
渠等性騷擾
(併為校安事件2581701調查案)

112年6月到7月期間：
導師T師遭乙生及戊
生家長投訴不適任及
霸凌學生
(校安通報序號：1120608、1120627)

111.08.01
班級成立

112.08.01
更換導師

甲生對乙生以肢體接觸互動；
乙生對甲生取不雅綽號



中教大附小111年起處理校園霸凌事件，
於事件尚未經調查認定，卻另於程序外通
知家長參加「修復式會談」，甚有家長因
此撤銷調查申請而結案之情事，未符校園
霸凌防制準則，顯屬違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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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意見二

教育部國教署及臺中市教育局均未能即時
導正中教大附小誤用修復式正義策略之情
事，應負監督不周之責



學校得善用修復式正義策略，
但不得「以和解代替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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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條第1項第7款：「學校於校園霸
凌事件之宣導、處理或輔導程序中，
得採取創傷知情之態度，善用修復式
正義等有效策略，以減輕霸凌造成之
創傷與衝突、促進和解及修復關係。」

⚫ 始增第4章(§27~42)生對生霸凌事
件之「調和機制」規定

修復式正義之和解，係指霸凌事件
成立後，輔導當事人修復關係，而
非事項前端的調查認定，並不會發
生以和解代替調查與處理問題。

113年4月17日
校園霸凌防制準則

110年12月8日

「校園霸凌防制準則Q&A」

109年7月21日

校園霸凌防制準則

第4條第1項第6款：
「學校於校園霸凌事件宣
導、處理或輔導程序中，
得善用修復式正義策略，
以降低衝突、促進和解及
修復關係。」

111年12月29日

校安通報2418713
某件生對生言語霸凌事件中教大附小

112年5月19日

校安通報2578845
本案黃金葛事件

●112年1月29日進行修復式會談

● 112年2月22日學生家長填寫撤回調查申請書

● 112年3月3日結案會議同意結束調查

● 112年6月15日臺中市教育局同意解除列管

● 112年6月7日、29日通知家長參加修復式會談(流會)

● 112年8月7日通知家長參加修復式會談 (流會)

● 112年8月調查訪談

●112年8月29日作成調查報告

未調查 未符程序



中教大附小處理校園性別事件，由國教署督導。

黃金葛事件之後，乙、丙、丁生分別反映甲生疑有性騷擾行為
(校安事件2581701調查案)，已逾1年無法完成調查，嚴重延
宕並影響當事人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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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意見三

E生、戊生對教師疑言語性騷擾事件(校安事件2313764調查案)，
調查報告原於112年3月作成，卻於113年1月起由國教署二度發文
退予該校補正且迄未完成。

中教大附小調查處理校園性別事件之專業
能力有待強化，國教署之督導亦屬延遲，
均應檢討



中教大附小處理校園性別事件，由國教署督導。
校園性別事件之調查應予限期，並以4個月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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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學校若係為獨立之學校，
依教育部分工權責，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係由國教署督導

本校預算員額編制表及職員員
額編制表，由本校擬定，報請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核轉教育部
核定後實施

教育部102年9月13日
臺 教 學 （ 三 ） 字 第
1020138671號函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附設實驗

國民小學組織規程§12-1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組織章程§16

本校為辦理各項實驗研究
並供教學實習，得附設實
驗國民小學及幼兒園」

中教大附小
● 112年3月20日作成調查報告

● 113年1月10日國教署指出7缺失，函退該校

● 113年5月國教署再提出5理由，函退該校

● 112年9月調查小組集體請辭

● 113年1月調查小組重組

●113年4月3日才再次開會審議

致未調查

嚴重延宕
影響當事人權益

地方制度法

國民教育法

臺中市教育局對於
中教大附小辦理國
民教育法所定事項，
負有監督之責

111 年10月24日
戊生、E生涉對教師
言語性騷擾事件
(校安通報序號： 2315323、2313764)

112年5月到9月期間：
黃金葛事件行為人乙、丙、
丁生陳訴甲生對渠等性騷擾
(併為校安事件2581701調查案)



中教大附小對於本案3名學生(甲、乙、戊)未辦理
「轉班」，而採取抽離教學、個別輔導方式處理，
實礙家長與學生意願，且其他班級能量亦非充足，
尚非宜予苛責。

學生即將離校就讀國中，但身心狀態迄未完全穩定，
允應由國教署與臺中市教育局持續關注本案學生未
來就學情形並提供必要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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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意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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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訴人：「中教大附小堅持事件加害、被害學生繼
續同班，進而發生美工刀事件」

楊校長：「該班級以外，其他3班
也都有一名特教生。……因為每
班都有特教生或額滿，故擔心轉
到其他班級後也不會得到更好的
照顧，轉班可能無實益。……唯
一沒有特教生的那班，班內又有
一名學生跟戊生處不好，先前就
註記該生不能戊生同班。」

查歷次討論未作成任一學生轉班之
決議，與家長與學生意願有關。

班級能量尚非充足

國教署與臺中市教育局應持續協助本案學生



導師負有班級經營職責。

但學生輔導責任屬班級內外部之全體教師。

中教大附小在黃金葛事件發生前，對於該班級學生
持續不斷之零星衝突毫無所悉，亦未能及早介入協
助調整班級經營之爭議做法，容有檢討改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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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意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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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C第13號一般性意見 保護兒童不受任何形式之暴力，對兒童
負有照顧職責之成人，在「暴力防止及
適當處理」事宜上，負有重責大任！

學生輔導責任屬班級內外部之全體教師

112/03/17

112/04/11

112/05/09

112/09/05

➢ 111年10月T師通報性別事件就是求助，其他
事件他都自行在班級內處理。

➢他今年有提調校，我還沒與他深談。
➢本校有教學輔導教師，針對教學輔導有困
難的做入班觀課協助，但對於班級經營方
面的問題，未來可能可以思考有這樣的制度。

⚫ 國民中小學聘任班級
導師注意事項第5點

⚫ 學生輔導法第7條

◆黃金葛事件前，學校行政端未曾知悉相關學生間互
動及彼此衝突情形

◆體育課發生之狀況學生未向任課教師反映，任課教
師不知悉，未做任何處理

中教大附小：

楊校長：



調查意見六

中教大附小同時受國教署、臺中市教育局及國
立臺中教育大學管轄。

本案爭議事件發生後，
國教署主張「校園性別事件以外之國民教育事
宜，由臺中市教育局督導」；

臺中市政府卻又發函請國教署督導該校。

各該主管機關分工未臻明確完備，影響行政效
能，對學校與家長亦有困擾，應儘速檢討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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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5/22

國教署

以線上會議
「瞭解案情」

112/6/21

臺中市政府

112/9/27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舉行諮詢會議

112/5/18

接獲甲生家長
電話，旋即致
電學校處理

臺中市教育局

發函請國教署督導該校

中教大附小之各主管機關，
分工未臻明確，影響效能亦徒增困擾

黃金葛
事件

E生家長
陳情

112/6/5

家長(向教育局投訴)：

⚫ 性別事件處理程序
有疑慮

⚫ T師曾要求學生下
課要排隊訂簽作業

112/6/6

以本案涉及性別事件，
逕轉國教署，
請該署答復陳情人

臺中市教育局

112/8/29

國教署

T師管教事宜，
函臺中市教育局
依權責妥處

112/9/15

中教大附小

查復臺中市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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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查意見二，提案糾正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
學、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以及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 調查意見三，提案糾正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
學、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 調查意見四，函請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
育署研處見復。

◼ 調查意見五，函請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會同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附設實驗國民小學確實檢討改進見復。

◼ 調查意見六，函請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會同相關機關學
校研處見復。

◼ 調查意見（不含附件），經委員會討論通過後密函復陳訴
人，並上網公布。

◼ 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送請教育及文化委員會處理。


